SR L R RS R A0 TR
114# B %5 % 2435%

R R L LS

SRR ¥
i 8 2 kRER
FR AR 3R
a L PEw

?F%%““}W%”
3=
Foo i b A RSB TER £ A

F1F B A A 2 et E - kst s OO0% OO
O£.000% 352 2 (T 454 £ 4913 322 &
é’pi*]]\ , lﬁg#&v‘ﬁa’ %11»77%135 ER]

H

|4

iﬁiﬁé?QA’ﬁﬁﬁﬁﬁﬁﬁél(
IF ) " REMYRAEFTRE, F2H4F

%— 7



ABEF A AT P

SR BRA I AFE A 0 EHROP F2 2INA - Mo LA

PR EAEERERY o RRm g e B e

AR TIREAE  BEE R L FERT F AR A
P OAE TR F2620% % liE 5203 F AR TG P
o AR A AFF R R TATA S OO®FOOOE000
5L B (T k491 %ﬁ,i ) o~ e E BA499 LY = (T
ﬁﬁi4%%%u ) S KRB AB o rEB £ N AT
Fa e LG I il o i ’\;}“4? o3 84 20 BIA
» fEt114E 97 23557#%3?%Pﬁﬁ?ﬂ~%5(% F3
,—J/,,\ B k4998 gLIRA ) o FA]114£107 14p BEP R {
BArt AT (FEAZAFHER L AR EPINLS L4
s %53204 ~67TF ) o a s R Hrwitse » FRHL T
BRAor R (AAREFOETE) » kWA T %I04
Fld AARTE > p AT IEFER  BEFHRL ¥ AT
P e BEF o

-

‘=

u

3
/f'iL’T :L‘}Fﬁg \/‘/—‘:‘& y i‘gg )‘3/2;24%/‘;;651,1}‘./‘/—‘1;571
v o ABEEEY CEAF (5 d BRMBF L AR
ELLUES I Sf?iﬂi%’ﬁ.%iﬂgl’},\«ﬁ 17 N (Tf'iﬂi%?i%

.?éﬁﬁé\(iﬁh%%m
EH R LR EANTEREAY P PSS AR

p 9}4“; 2 B ALP o

~FWEA

~ R EASTRA R T7“113&10” 16 Fl4p ¢ B~ 17 5k 4913 5L
2 AELS O ARLRERY SPEm KA T (2 d R

Pﬁarﬁéﬁﬁ‘)(Tﬁﬁéﬁé%JSA)#$3i4



= 5Lt & > B g2 B3 WA Aetd - 977 > FIH Z w2
S BRGR P AEAJI KB R EORT R T A A
B2 457 0 R R RA AT A B 4918 5L
Boom k491 5L e ff 530745 3 2% o WER
PR BREEGALEIE G FEN w0 E BT
oG FBEEE ARSI S G EI R 0 Wl £
A2 - HpB-EMp R AT ARG T LERAMT
Bis L3 A RF)I = BT > £ T g k349
1%%i%&@%%1%$é9@’%@%;@ﬁ%#@ﬁ
Mo bl o fedbbiid » SRR 823u+ ~ F824iEH T
ﬁfﬁ%éwﬁ%h%i49ué,m£% %ﬁ@zw - H
5

< ™~
SAN

(VR 2 E@ A 2 kL4915 5L m
2 2 X ,Kflz-':é‘g'—/ﬁ

= »
o
&

oo WRFFZRY P hm AR AR HFE o VY AZGHREA
fRiE (TR fRARS 0 TR E MR E D RLAE A B R 2

P NERERCR - KBRATR G S Rl13# 117 19p &
REAFAISER LS HAF H02058: 557 % (LM
THEATA9F ) A FIN ARG Y § M miZp F
rﬁa(ii%%i%ﬁ)’5§w?ﬁ‘ TR
Sk R RE R B R ey A 2]k £ 491 5L

b
i
mj



oo WTm AL o

()6 £ 4913 853 2 B %> 5 5 A2

1.:}%——*—14)34%7‘ AR RE G AR R AL o AB|2 27

e A & F] ’ féfgo/fgﬂfif?#"ﬁ 4.1;%—‘f\a ﬁv]‘!}f&‘!;ﬁ/}ﬁa

WE LG A ‘ﬁ:ﬁ—}%z;f%/w\ﬁa%?gﬂg.i;j"ﬁ A
BRE ARG GG AR RS A
1‘3"’”\/”\1‘17“’:“%#75 A BN EER AL A A e A £
»)g A s E'*':‘J‘J}ﬁ;ﬁ»é}ﬁa, lg'q:]—"’ﬁ 2 A
Ajm /T*u— - A mAFELET > NFEFE24EFIE K
278 ~ % 37 % %4:%\@]{)3 R A IE S R

l/‘fir‘*u’ﬁ EFMAB2Z R R EFHMGEP On A UL
B2 A7 A A e T AR 0 2y pd R
B AXEEALRZIR o R RMMEETAZEP X
TR gAY 2 A A2 fIEE T AR
(BB iZMT4E B 5 F F 52230524~ 842 & 5+ F %17
DOELL| AR 0 SBB) o @ TR 2 ¥824i5 5 F EE G S
SR G RAF AR 0 TR SRR G 2 A

b EEE N0 VAR 2 BRI A1 B/ 32 [| BN P!
Rprdlp $F A2 R 2 F8 e P ETE g2 4
B A ﬁﬁ%@i%%’%@@%éf%%&ﬁ@
o ABER G PG E 0 2 AEE TG A2 _;L’b':i-'ﬁ?ﬁ’

B B RRATE Y E

B
2 ) R He o HEUAES P e Do A B
N REECIER Sy ?#Lﬁ?\#¢A1ﬂ2@ﬁ~g
A EE I 0nF o Rk HB2E TR L AEA B R S
FREZAFROFINEFRIE T H EARIE LT
FAIR102% & 50 F H1336% L)) o L0

Ne o o~
-
ar o~

1 |
PR B R BT
Aiﬁljirﬁgfﬁ‘gi&i%ﬂ,g ) j‘\”S ’\,1 ﬁuchk}%'

N

=k B (v
&
T
PN
\\-‘-L

S



8241k & 5 ik g 2 4 e e
4%%wi%ﬂﬁﬁ%#$’&ﬁé%7%i%
2 mav woRbAR g (Rt £
FRRA G F T ) 0 E ]G TRER 0 HARSw B
APAR L B dpid 0 F k4913 B2 o ,f%ﬂ%#\ i<i@
L% M

UEYY-FOV LI TR amw%j%aﬁ@%mﬁ’

R fHFAREEFRPE LB TR B FA
o pIRFTEERAY é\ﬁ‘é#ﬁﬁﬁ—ﬁ‘éﬂi SEATE 0 L R
AFFRFEAFZA P REFE G ~ i * 3302 53
(EN RIS - AR O G e S U S A O ¥
F R G2 AFReT oo@ 4 REMEARE o Y BTN
2_H 4e KRR 2 fﬁ%ﬁﬁx%ﬂ?&%&'ii ' # > T B s

A
Hg4

92,2325 (932x100004 2.240=2. 2325 ) > B 2 3 3L
B fé,zg;raﬁ- oo HEEE - KA EFTIRAG 2
od b R A e i K491 BLd 2 350 s inE 2 B
S REEH R D OT > KA1 MBS B R LA

B OREE 2 EHE
3.5 h o FREELAE I R AR IS LG A BIR

g A e o ik AR B B24EE B3 L AR I AL A e

FRRERFALARLEF A 0 B ABRY - BR2

Lo AP RBHE A3 REEREZH E3L AN AT R

PR P F AP RARR A (L ARE 540687 ) -

LR FlaZzihgiz st iad AEmE o L4

ViTE R ﬁg??\::“',?« » AE 4913 LA B2 R TR

PAFRIMNINAE LG A it LG A ERH F2 A E P

@



I TR ALARZAFER S FREF AL EEEART
R BF gy T T A HEF P28
RREW > FHTREARE > L3 A5 RApREEREAKE
2 RAELTREGHRE > BRI LB A A S
FAFIH TR FO4ER T F2A N RIRAKE BF U
Rz - By REFLUF > g FRAHLg 21
PR AR A ZFIETF RAT AL R:
Bk T p L2 F 4 E LI G BT AT RS
S & o EARE A B FARSP 0 FREARR RSB
KR 2] e P ArB @ Hpd A2 IR 1w
HHES® o F AP F o 2 EFF R o LR 491
LA b2 B e 0 T OB 491 5L & x;_
AR EE I RE S P ERREE G ARFBRARKE R A 2K
FEEEGAZAIE o Ao A gd kL4918 %ﬁ,, 5
AR £ 2 AR S LR o
RIS EPRESTRY O EEN PR 2R
Ao R ey TR - o RIS A A A
FAers @230 0 - IR R AR 2 A S
SR R EERIENS TR S IR L
4v m:ﬁ:’g%—'g—»; ) <~|zf§§_4\ﬁa£&17 é}_@ﬁf"iﬁ W H
FIEAR T X2 5824521

AR S ES —;;—,u:a ::;Lr”ﬁ 2 ﬁﬂ%&ﬂa& U A R
2 < B
3

\—
i
%

Qs

N

Ji
e
>

i
e
>\_
4
4=
T
G-
‘\
90 o
-rs\\
‘?5'\ *m:M b
St
=
=
oo
|



> o ‘\

J~4
>\.L
ye
2
ﬁ
\‘-\:
=\
¥
(w
510!
RN
Niud
&
Yoy
Bt
@é‘h-
-
-
(]
=%
hd
3
e
Te

? ,)_/F),\ 3‘; E'] J.}‘ ;IEE‘T;E
féif*u,l—lllglf"' Il O %'3/»\ 2B e (”P—ézr"‘; % - 57

arﬁﬂuj bR JEANHAEEE20P P ow AR D b Bk o 4o
LT EFRA L R 0 - HER IR
¢ a:': = @M 114 & 10 * 31 p

i

4 T

‘i 4 b 4 fff W ﬁ )@"ﬁ IR G
e FEW | FREET F id WE | T

- AT ATREE | EE R | 491 307.45 |5 % 5 : 100004 22964
k& % 2100004 22964
# Em 100004 2 3832
= Ao AHR G L @ 0100004 2240

5 -
¥ £ 4 GOL 4918 B B A
A =t ey %,‘g’# é\;};%;biauj




(\ER)

- 53 100004 2 2964
- EE R 100004 2 2964
= B 100004 2 3832
P e LT 100004 2 240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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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435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被      告  張益周  




訴訟代理人  李後政律師
被      告  楊蕙瑛  
訴訟代理人  楊本泉  
被      告  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各依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請求，核屬因不動產分割涉訟，而如附表一所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1地號土地），位於本院管轄區域內，依首揭規定，本事件乃專屬本院管轄。
二、次查張秀青於民國100年5月23日死亡，其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經本院以111年度繼字第951號裁定選任周德壎律師為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有前開裁定在卷為佐（見店簡卷第29至31頁），原告以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為被告，自屬當事人適格，先予敘明。
三、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6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491地號土地）、同地段4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9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分別由民事起訴狀附表一、附表二所示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嗣於114年9月23日具狀撤回對諶貞賢之訴（即請求裁判分割系爭499地號部分），並於114年10月14日將聲明變更為如後所示（詳本判決實體事項原告主張之聲明部分，見本院卷第53至54、67頁）。而前述原告撤回部分，業經諶貞賢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67頁），依前揭規定，該部分視同原告未起訴，自非本院審理範圍，揆諸首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再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張益周、張秀青（已歿，由周德壎律師為遺產管理人）為台灣美日先進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日先進光罩公司）就系爭491地號設定新臺幣（下同）2億8千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足憑（見113年度店簡字第1404號卷，下稱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則美日先進光罩公司核屬具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對權利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為訴訟告知（見本院卷第51頁），惟其受合法通知，但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聲明參加訴訟，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於113年10月16日因拍賣取得系爭491地號之持分，與被告張益周、楊蕙瑛、張秀青（已歿，由周德壎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下稱被告張益周等3人）共有系爭491地號土地，兩造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因其等無法達成分割協議，且系爭491地號土地屬公園用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故原告依法提起本訴，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而系爭491地號土地總面積為307.45平方公尺，倘採原物分割，將致各共有人分得土地面積過於細分，難以單獨利用，亦有因取得位置不同造成土地價值互異之虞，倘由共有人之一單獨取得所有權，該共有人亦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復因土地價值難定，無從臻於公平，故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依變價之方式為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最為適當，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等語。並聲明：附表一所示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張益周等3人答辯則以：其等均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得訴請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
　　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為兩造所共有，且未訂有不分割協議等情，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存卷可稽（見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而被告張益周等3人未就原告之上揭主張為爭執，自堪信原告所主張之此部分事實為真。又查，系爭491地號土地屬公園用地，其上無建物，尚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另兩造復經本院進行調解程序，惟因原告陳報無調解意願而取消調解期日，亦有民事陳報㈠狀、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11月19日北院英民芳調113年度店司簡調字第521號函存卷可參（見店簡卷第47、49頁），兩造並於本院審理時皆當庭陳明無法自行協調（見本院卷第68頁），足見共有人間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起訴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即無不合。
　㈡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以變價方式為分割：
　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以金錢補償未受分配者；或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將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且於以原物分配時，得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而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之訴，係就有共有關係之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而予以分割之形成訴訟，裁判上如何定分割之方法，法院有自由裁量權，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定之（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236號判決、84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現行民法第824條，有鑑於共有物之性質或用益形態多樣複雜，對於裁判上分割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採多樣及柔軟性之規定。然依該條第2項之規定，如原物分配有困難時，雖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惟共有物之裁判上分割，仍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必須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例如原物性質上無法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始得依變賣之方法分配價金，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倘共有物在性質上並無不能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僅因共有人各執己見，難以整合其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者，法院仍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經濟價值及利用效益，依民法第824條所定之各種分割方法為適當之分配，尚不能逕行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參照）。是以，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使用之具體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當事人之意見等，本於公平經濟原則，並考量社會利益，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
　⒉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由兩造所共有，面積為307.45平方公尺（約為93坪），各共有人權利範圍尚非相當（詳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且僅1面臨路，其餘3面則與相鄰土地相連，有系爭491地號土地地籍圖謄本可參（見店簡卷第25頁），而原告所持有之權利範圍僅10000分之240，倘予以原物分割，勢將使系爭491地號土地面積過於細分，致土地面積形狀易呈不規則型，難為土地登記作業及開發利用，亦須保留通道供未與公路相鄰者進出公路所用，各共有人並就該通道空間仍須維持共有、約定使用或其他方式之法律關係，此舉不僅減少各共有人得有效利用之空間，更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化。而土地完整性越高，整體利用價值即隨之增加，然原告依權利範圍可分得之土地面積，經換算後僅約2.232坪（93坪×10000分之240＝2.232坪），顯無法發揮土地經濟利用價值，終僅閒置一途，致生土地資源浪費之虞。由上足徵分配系爭491地號土地之方式、位置及其價值，實難期完全公平，故系爭491地號土地以原物為分割，顯有困難，不宜採行。
　⒊次查，若將系爭491地號土地原物分配予部分共有人，則受原物分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應予金錢補償。然原告業已表明請求變價分割，被告張益周等3人則均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明同意變價分割（見本院卷第40、68頁），再衡以兩造已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而生本件訴訟，為免另衍金錢補償之糾紛，系爭491地號土地亦不適於採行以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對他共有人以金錢補償之分割方式為之。
　⒋再查，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條第7項亦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乃共有物變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利，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規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殊感情，爰增訂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爰仿強制執行法第94條規定，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抽籤定之。準此，採變價分割時，兩造自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倘認有繼續持有所有權之必要，仍得於變價分割之執行程序時，行使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且如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之方式變價，使土地產權單純化，有利於需用土地者開發使用，亦足使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市場價值極大化，當可兼顧系爭491地號土地之經濟價值及利用價值，並保障共有人間優先承買權利，而不致損及各共有人之利益。是以，本件以變賣系爭491地號土地分配所得價金之分割方式，應屬公允適當。
　㈢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前經被告張益周、張秀青以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8千萬元，存續期間為88年4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告知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此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考（見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本院並依原告聲請向抵押權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為訴訟告知，迄至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美日先進光罩公司均未聲明參加訴訟，亦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則依本件所採行之分割方法，美日先進光罩公司之抵押權在系爭491地號土地裁判分割後應移存至被告張益周、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審酌系爭491地號土地之使用現狀及未來整體利用之經濟效益等節，認應予變價分割，並將變價後所得價金依兩造按附表二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訴訟費用自以按兩造就系爭49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即如附表二所示）較為公允，爰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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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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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城二段



		


		491

		307.45

		張秀青：10000分之2964
張益周：10000分之2964
楊蕙瑛：10000分之3832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10000分之240







附表二：
		編號

		共有人

		系爭49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
比例及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一

		張秀青

		10000分之2964



		 二

		張益周

		10000分之2964



		 三

		楊蕙瑛

		10000分之3832



		四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分之24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435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被      告  張益周  





訴訟代理人  李後政律師

被      告  楊蕙瑛  

訴訟代理人  楊本泉  

被      告  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各

依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

    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

    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請求，核屬

    因不動產分割涉訟，而如附表一所示坐落新北市○○區○○○段0

    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1地號土地），位於本院管轄區域

    內，依首揭規定，本事件乃專屬本院管轄。

二、次查張秀青於民國100年5月23日死亡，其繼承人均已拋棄繼

    承，經本院以111年度繼字第951號裁定選任周德壎律師為張

    秀青之遺產管理人，有前開裁定在卷為佐（見店簡卷第29至

    31頁），原告以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為被告，

    自屬當事人適格，先予敘明。

三、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

    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6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即系爭491地號土地）、同地段4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

    9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分別由民事起訴狀附

    表一、附表二所示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嗣於

    114年9月23日具狀撤回對諶貞賢之訴（即請求裁判分割系爭

    499地號部分），並於114年10月14日將聲明變更為如後所示

    （詳本判決實體事項原告主張之聲明部分，見本院卷第53至

    54、67頁）。而前述原告撤回部分，業經諶貞賢當庭表示同

    意（見本院卷第67頁），依前揭規定，該部分視同原告未起

    訴，自非本院審理範圍，揆諸首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

    許。

四、再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

    文。查被告張益周、張秀青（已歿，由周德壎律師為遺產管

    理人）為台灣美日先進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日先進光

    罩公司）就系爭491地號設定新臺幣（下同）2億8千萬元之

    最高限額抵押權，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

    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足憑（見113年度店簡字第1404

    號卷，下稱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則美日先進光

    罩公司核屬具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本院依原告聲請

    對權利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為訴訟告知（見本院卷第51頁）

    ，惟其受合法通知，但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聲明參

    加訴訟，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於113年10月16日因拍賣取得系爭491地號

    之持分，與被告張益周、楊蕙瑛、張秀青（已歿，由周德壎

    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下稱被告張益周等3人）共有系爭4

    91地號土地，兩造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因其等無法達

    成分割協議，且系爭491地號土地屬公園用地，並無不能分

    割之情形，故原告依法提起本訴，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

    地。而系爭491地號土地總面積為307.45平方公尺，倘採原

    物分割，將致各共有人分得土地面積過於細分，難以單獨利

    用，亦有因取得位置不同造成土地價值互異之虞，倘由共有

    人之一單獨取得所有權，該共有人亦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

    其他共有人，復因土地價值難定，無從臻於公平，故系爭49

    1地號土地應依變價之方式為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

    部分比例分配最為適當，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

    請求裁判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等語。並聲明：附表一所示

    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附表二所示應

    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張益周等3人答辯則以：其等均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得訴請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

　　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491地號

    土地為兩造所共有，且未訂有不分割協議等情，有系爭491

    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存卷可

    稽（見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而被告張益周等3人

    未就原告之上揭主張為爭執，自堪信原告所主張之此部分事

    實為真。又查，系爭491地號土地屬公園用地，其上無建物

    ，尚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另兩造復經本院

    進行調解程序，惟因原告陳報無調解意願而取消調解期日，

    亦有民事陳報㈠狀、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11月19日北院英民

    芳調113年度店司簡調字第521號函存卷可參（見店簡卷第47

    、49頁），兩造並於本院審理時皆當庭陳明無法自行協調（

    見本院卷第68頁），足見共有人間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

    ，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起訴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即無

    不合。

　㈡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以變價方式為分割：

　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

    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

    於各共有人；或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以金錢補償未受

    分配者；或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將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且於以原物分配時，得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

    形而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

    2項、第3項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之訴，

    係就有共有關係之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而予以分

    割之形成訴訟，裁判上如何定分割之方法，法院有自由裁量

    權，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

    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定之（

    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236號判決、84年度台上字第1756

    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現行民法第824條，有鑑於共有物之

    性質或用益形態多樣複雜，對於裁判上分割共有物之分割方

    法，採多樣及柔軟性之規定。然依該條第2項之規定，如原

    物分配有困難時，雖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惟共有物之裁判上分割，仍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必須以原

    物分割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例如原物性質上無法分割

    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始得依變賣之方法分配價金，

    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

    。倘共有物在性質上並無不能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

    形，僅因共有人各執己見，難以整合其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者

    ，法院仍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經濟價

    值及利用效益，依民法第824條所定之各種分割方法為適當

    之分配，尚不能逕行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參照）。是以，法院

    應斟酌共有物使用之具體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各共

    有人之利害關係、當事人之意見等，本於公平經濟原則，並

    考量社會利益，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

　⒉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由兩造所共有，面積為307.45平方公

    尺（約為93坪），各共有人權利範圍尚非相當（詳如附表一

    「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且僅1面臨路，其餘3面則與相

    鄰土地相連，有系爭491地號土地地籍圖謄本可參（見店簡

    卷第25頁），而原告所持有之權利範圍僅10000分之240，倘

    予以原物分割，勢將使系爭491地號土地面積過於細分，致

    土地面積形狀易呈不規則型，難為土地登記作業及開發利用

    ，亦須保留通道供未與公路相鄰者進出公路所用，各共有人

    並就該通道空間仍須維持共有、約定使用或其他方式之法律

    關係，此舉不僅減少各共有人得有效利用之空間，更徒增法

    律關係之複雜化。而土地完整性越高，整體利用價值即隨之

    增加，然原告依權利範圍可分得之土地面積，經換算後僅約

    2.232坪（93坪×10000分之240＝2.232坪），顯無法發揮土地

    經濟利用價值，終僅閒置一途，致生土地資源浪費之虞。由

    上足徵分配系爭491地號土地之方式、位置及其價值，實難

    期完全公平，故系爭491地號土地以原物為分割，顯有困難

    ，不宜採行。

　⒊次查，若將系爭491地號土地原物分配予部分共有人，則受原

    物分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未受分配或不

    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應予金錢補償。然原告業

    已表明請求變價分割，被告張益周等3人則均於本院言詞辯

    論期日當庭表明同意變價分割（見本院卷第40、68頁），再

    衡以兩造已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而生本件訴訟，為免另

    衍金錢補償之糾紛，系爭491地號土地亦不適於採行以原物

    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對他共有人以金錢補償之分割方式為

    之。

　⒋再查，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

    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

    之，民法第824條第7項亦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乃共有物

    變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

    利，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

    規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

    殊感情，爰增訂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

    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爰

    仿強制執行法第94條規定，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抽

    籤定之。準此，採變價分割時，兩造自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

    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

    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倘認有繼續持有所有權之

    必要，仍得於變價分割之執行程序時，行使依相同條件優先

    承買之權利。且如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之方式變價，使土地產

    權單純化，有利於需用土地者開發使用，亦足使系爭491地

    號土地之市場價值極大化，當可兼顧系爭491地號土地之經

    濟價值及利用價值，並保障共有人間優先承買權利，而不致

    損及各共有人之利益。是以，本件以變賣系爭491地號土地

    分配所得價金之分割方式，應屬公允適當。

　㈢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

    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

    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

    項、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前經被告張益

    周、張秀青以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8

    千萬元，存續期間為88年4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予受告知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此有系爭491地號土

    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考（見

    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本院並依原告聲請向抵押權

    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為訴訟告知，迄至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

    言詞辯論終結前，美日先進光罩公司均未聲明參加訴訟，亦

    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則依本件所採行之分割方法，美日

    先進光罩公司之抵押權在系爭491地號土地裁判分割後應移

    存至被告張益周、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所分得

    之部分，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分割系爭

    491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審酌系爭491地號土

    地之使用現狀及未來整體利用之經濟效益等節，認應予變價

    分割，並將變價後所得價金依兩造按附表二應有部分之比例

    分配，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

    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

    ，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訴訟費用自以按兩造

    就系爭49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即如附表二所示

    ）較為公允，爰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附表一：

土地標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應有部分比例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一 新北市  新店區 華城二段   491 307.45 張秀青：10000分之2964 張益周：10000分之2964 楊蕙瑛：10000分之3832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10000分之240 

附表二：

編號 共有人 系爭49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 比例及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一 張秀青 10000分之2964  二 張益周 10000分之2964  三 楊蕙瑛 10000分之3832 四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分之24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435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被      告  張益周  




訴訟代理人  李後政律師
被      告  楊蕙瑛  
訴訟代理人  楊本泉  
被      告  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各依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請求，核屬因不動產分割涉訟，而如附表一所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1地號土地），位於本院管轄區域內，依首揭規定，本事件乃專屬本院管轄。
二、次查張秀青於民國100年5月23日死亡，其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經本院以111年度繼字第951號裁定選任周德壎律師為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有前開裁定在卷為佐（見店簡卷第29至31頁），原告以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為被告，自屬當事人適格，先予敘明。
三、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6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491地號土地）、同地段4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9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分別由民事起訴狀附表一、附表二所示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嗣於114年9月23日具狀撤回對諶貞賢之訴（即請求裁判分割系爭499地號部分），並於114年10月14日將聲明變更為如後所示（詳本判決實體事項原告主張之聲明部分，見本院卷第53至54、67頁）。而前述原告撤回部分，業經諶貞賢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67頁），依前揭規定，該部分視同原告未起訴，自非本院審理範圍，揆諸首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再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張益周、張秀青（已歿，由周德壎律師為遺產管理人）為台灣美日先進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日先進光罩公司）就系爭491地號設定新臺幣（下同）2億8千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足憑（見113年度店簡字第1404號卷，下稱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則美日先進光罩公司核屬具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對權利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為訴訟告知（見本院卷第51頁），惟其受合法通知，但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聲明參加訴訟，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於113年10月16日因拍賣取得系爭491地號之持分，與被告張益周、楊蕙瑛、張秀青（已歿，由周德壎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下稱被告張益周等3人）共有系爭491地號土地，兩造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因其等無法達成分割協議，且系爭491地號土地屬公園用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故原告依法提起本訴，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而系爭491地號土地總面積為307.45平方公尺，倘採原物分割，將致各共有人分得土地面積過於細分，難以單獨利用，亦有因取得位置不同造成土地價值互異之虞，倘由共有人之一單獨取得所有權，該共有人亦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復因土地價值難定，無從臻於公平，故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依變價之方式為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最為適當，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等語。並聲明：附表一所示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張益周等3人答辯則以：其等均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得訴請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
　　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為兩造所共有，且未訂有不分割協議等情，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存卷可稽（見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而被告張益周等3人未就原告之上揭主張為爭執，自堪信原告所主張之此部分事實為真。又查，系爭491地號土地屬公園用地，其上無建物，尚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另兩造復經本院進行調解程序，惟因原告陳報無調解意願而取消調解期日，亦有民事陳報㈠狀、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11月19日北院英民芳調113年度店司簡調字第521號函存卷可參（見店簡卷第47、49頁），兩造並於本院審理時皆當庭陳明無法自行協調（見本院卷第68頁），足見共有人間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起訴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即無不合。
　㈡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以變價方式為分割：
　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以金錢補償未受分配者；或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將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且於以原物分配時，得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而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之訴，係就有共有關係之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而予以分割之形成訴訟，裁判上如何定分割之方法，法院有自由裁量權，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定之（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236號判決、84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現行民法第824條，有鑑於共有物之性質或用益形態多樣複雜，對於裁判上分割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採多樣及柔軟性之規定。然依該條第2項之規定，如原物分配有困難時，雖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惟共有物之裁判上分割，仍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必須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例如原物性質上無法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始得依變賣之方法分配價金，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倘共有物在性質上並無不能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僅因共有人各執己見，難以整合其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者，法院仍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經濟價值及利用效益，依民法第824條所定之各種分割方法為適當之分配，尚不能逕行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參照）。是以，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使用之具體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當事人之意見等，本於公平經濟原則，並考量社會利益，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
　⒉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由兩造所共有，面積為307.45平方公尺（約為93坪），各共有人權利範圍尚非相當（詳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且僅1面臨路，其餘3面則與相鄰土地相連，有系爭491地號土地地籍圖謄本可參（見店簡卷第25頁），而原告所持有之權利範圍僅10000分之240，倘予以原物分割，勢將使系爭491地號土地面積過於細分，致土地面積形狀易呈不規則型，難為土地登記作業及開發利用，亦須保留通道供未與公路相鄰者進出公路所用，各共有人並就該通道空間仍須維持共有、約定使用或其他方式之法律關係，此舉不僅減少各共有人得有效利用之空間，更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化。而土地完整性越高，整體利用價值即隨之增加，然原告依權利範圍可分得之土地面積，經換算後僅約2.232坪（93坪×10000分之240＝2.232坪），顯無法發揮土地經濟利用價值，終僅閒置一途，致生土地資源浪費之虞。由上足徵分配系爭491地號土地之方式、位置及其價值，實難期完全公平，故系爭491地號土地以原物為分割，顯有困難，不宜採行。
　⒊次查，若將系爭491地號土地原物分配予部分共有人，則受原物分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應予金錢補償。然原告業已表明請求變價分割，被告張益周等3人則均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明同意變價分割（見本院卷第40、68頁），再衡以兩造已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而生本件訴訟，為免另衍金錢補償之糾紛，系爭491地號土地亦不適於採行以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對他共有人以金錢補償之分割方式為之。
　⒋再查，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條第7項亦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乃共有物變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利，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規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殊感情，爰增訂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爰仿強制執行法第94條規定，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抽籤定之。準此，採變價分割時，兩造自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倘認有繼續持有所有權之必要，仍得於變價分割之執行程序時，行使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且如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之方式變價，使土地產權單純化，有利於需用土地者開發使用，亦足使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市場價值極大化，當可兼顧系爭491地號土地之經濟價值及利用價值，並保障共有人間優先承買權利，而不致損及各共有人之利益。是以，本件以變賣系爭491地號土地分配所得價金之分割方式，應屬公允適當。
　㈢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前經被告張益周、張秀青以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8千萬元，存續期間為88年4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告知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此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考（見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本院並依原告聲請向抵押權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為訴訟告知，迄至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美日先進光罩公司均未聲明參加訴訟，亦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則依本件所採行之分割方法，美日先進光罩公司之抵押權在系爭491地號土地裁判分割後應移存至被告張益周、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審酌系爭491地號土地之使用現狀及未來整體利用之經濟效益等節，認應予變價分割，並將變價後所得價金依兩造按附表二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訴訟費用自以按兩造就系爭49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即如附表二所示）較為公允，爰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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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

		307.45

		張秀青：10000分之2964
張益周：10000分之2964
楊蕙瑛：10000分之3832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10000分之240







附表二：
		編號

		共有人

		系爭49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
比例及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一

		張秀青

		10000分之2964



		 二

		張益周

		10000分之2964



		 三

		楊蕙瑛

		10000分之3832



		四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分之24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435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賴志凱律師

被      告  張益周  





訴訟代理人  李後政律師

被      告  楊蕙瑛  

訴訟代理人  楊本泉  

被      告  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各依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各依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因不動產之物權或其分割或經界涉訟者，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請求，核屬因不動產分割涉訟，而如附表一所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1地號土地），位於本院管轄區域內，依首揭規定，本事件乃專屬本院管轄。

二、次查張秀青於民國100年5月23日死亡，其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經本院以111年度繼字第951號裁定選任周德壎律師為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有前開裁定在卷為佐（見店簡卷第29至31頁），原告以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為被告，自屬當事人適格，先予敘明。

三、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26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491地號土地）、同地段49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9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分別由民事起訴狀附表一、附表二所示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嗣於114年9月23日具狀撤回對諶貞賢之訴（即請求裁判分割系爭499地號部分），並於114年10月14日將聲明變更為如後所示（詳本判決實體事項原告主張之聲明部分，見本院卷第53至54、67頁）。而前述原告撤回部分，業經諶貞賢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67頁），依前揭規定，該部分視同原告未起訴，自非本院審理範圍，揆諸首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再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張益周、張秀青（已歿，由周德壎律師為遺產管理人）為台灣美日先進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日先進光罩公司）就系爭491地號設定新臺幣（下同）2億8千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足憑（見113年度店簡字第1404號卷，下稱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則美日先進光罩公司核屬具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對權利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為訴訟告知（見本院卷第51頁），惟其受合法通知，但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聲明參加訴訟，併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於113年10月16日因拍賣取得系爭491地號之持分，與被告張益周、楊蕙瑛、張秀青（已歿，由周德壎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下稱被告張益周等3人）共有系爭491地號土地，兩造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因其等無法達成分割協議，且系爭491地號土地屬公園用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故原告依法提起本訴，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而系爭491地號土地總面積為307.45平方公尺，倘採原物分割，將致各共有人分得土地面積過於細分，難以單獨利用，亦有因取得位置不同造成土地價值互異之虞，倘由共有人之一單獨取得所有權，該共有人亦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復因土地價值難定，無從臻於公平，故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依變價之方式為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最為適當，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等語。並聲明：附表一所示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依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張益周等3人答辯則以：其等均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得訴請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

　　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為兩造所共有，且未訂有不分割協議等情，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存卷可稽（見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而被告張益周等3人未就原告之上揭主張為爭執，自堪信原告所主張之此部分事實為真。又查，系爭491地號土地屬公園用地，其上無建物，尚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另兩造復經本院進行調解程序，惟因原告陳報無調解意願而取消調解期日，亦有民事陳報㈠狀、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11月19日北院英民芳調113年度店司簡調字第521號函存卷可參（見店簡卷第47、49頁），兩造並於本院審理時皆當庭陳明無法自行協調（見本院卷第68頁），足見共有人間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起訴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即無不合。

　㈡系爭491地號土地應以變價方式為分割：

　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以金錢補償未受分配者；或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將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且於以原物分配時，得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而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及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之訴，係就有共有關係之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而予以分割之形成訴訟，裁判上如何定分割之方法，法院有自由裁量權，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定之（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236號判決、84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現行民法第824條，有鑑於共有物之性質或用益形態多樣複雜，對於裁判上分割共有物之分割方法，採多樣及柔軟性之規定。然依該條第2項之規定，如原物分配有困難時，雖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惟共有物之裁判上分割，仍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必須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例如原物性質上無法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始得依變賣之方法分配價金，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倘共有物在性質上並無不能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僅因共有人各執己見，難以整合其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者，法院仍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經濟價值及利用效益，依民法第824條所定之各種分割方法為適當之分配，尚不能逕行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參照）。是以，法院應斟酌共有物使用之具體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當事人之意見等，本於公平經濟原則，並考量社會利益，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

　⒉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由兩造所共有，面積為307.45平方公尺（約為93坪），各共有人權利範圍尚非相當（詳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且僅1面臨路，其餘3面則與相鄰土地相連，有系爭491地號土地地籍圖謄本可參（見店簡卷第25頁），而原告所持有之權利範圍僅10000分之240，倘予以原物分割，勢將使系爭491地號土地面積過於細分，致土地面積形狀易呈不規則型，難為土地登記作業及開發利用，亦須保留通道供未與公路相鄰者進出公路所用，各共有人並就該通道空間仍須維持共有、約定使用或其他方式之法律關係，此舉不僅減少各共有人得有效利用之空間，更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化。而土地完整性越高，整體利用價值即隨之增加，然原告依權利範圍可分得之土地面積，經換算後僅約2.232坪（93坪×10000分之240＝2.232坪），顯無法發揮土地經濟利用價值，終僅閒置一途，致生土地資源浪費之虞。由上足徵分配系爭491地號土地之方式、位置及其價值，實難期完全公平，故系爭491地號土地以原物為分割，顯有困難，不宜採行。

　⒊次查，若將系爭491地號土地原物分配予部分共有人，則受原物分配者，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應予金錢補償。然原告業已表明請求變價分割，被告張益周等3人則均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明同意變價分割（見本院卷第40、68頁），再衡以兩造已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而生本件訴訟，為免另衍金錢補償之糾紛，系爭491地號土地亦不適於採行以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而對他共有人以金錢補償之分割方式為之。

　⒋再查，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條第7項亦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乃共有物變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利，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規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殊感情，爰增訂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爰仿強制執行法第94條規定，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抽籤定之。準此，採變價分割時，兩造自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倘認有繼續持有所有權之必要，仍得於變價分割之執行程序時，行使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且如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之方式變價，使土地產權單純化，有利於需用土地者開發使用，亦足使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市場價值極大化，當可兼顧系爭491地號土地之經濟價值及利用價值，並保障共有人間優先承買權利，而不致損及各共有人之利益。是以，本件以變賣系爭491地號土地分配所得價金之分割方式，應屬公允適當。

　㈢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491地號土地前經被告張益周、張秀青以其等所有之權利範圍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億8千萬元，存續期間為88年4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告知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此有系爭491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考（見店簡卷第19至21、77至78頁），本院並依原告聲請向抵押權人美日先進光罩公司為訴訟告知，迄至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美日先進光罩公司均未聲明參加訴訟，亦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則依本件所採行之分割方法，美日先進光罩公司之抵押權在系爭491地號土地裁判分割後應移存至被告張益周、周德壎律師即張秀青之遺產管理人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分割系爭491地號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審酌系爭491地號土地之使用現狀及未來整體利用之經濟效益等節，認應予變價分割，並將變價後所得價金依兩造按附表二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訴訟費用自以按兩造就系爭49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即如附表二所示）較為公允，爰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附表一：

土地標示        編號 土　　 地　　 坐　　　落     面 積 應有部分比例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平方公尺  一 新北市  新店區 華城二段   491 307.45 張秀青：10000分之2964 張益周：10000分之2964 楊蕙瑛：10000分之3832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10000分之240 

附表二：

編號 共有人 系爭49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 比例及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一 張秀青 10000分之2964  二 張益周 10000分之2964  三 楊蕙瑛 10000分之3832 四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分之240 





